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失業和求職的酸苦，視過程長短，有很大差別。時間越長，體會越深。箇中滋味，沒有失業過的人，固然難以清楚。便是曾經失業，如今又已安居樂業的人，亦不容易從記憶中感同身受。

失業是一種打擊，無端端失去了一些價值。初時自我安慰，人生哪會沒有坎坷，守得雲開見月明。於是催促自己積極上路：每天看求職廣告、打求職信、寄信，比上班還忙碌。

如是者一天天的積極著，半年過去，求職信寄出了幾百封，工作仍無着落。心情是二十四小時的----徬徨、憤怒、麻木、害怕----複雜而無能為力；一時覺得社會不公，一時又懷疑自己的存在價值，都是不正常的理念，卻是思潮起伏，不能自己。

朋友講一個失業的悲劇。一對夫婦從加拿大回香港找工作，五個月沒有成功，太太已買了回加的機票，就在上機前一晚，先生自殺死了，家裏還有兩個孩子。朋友說，不過失業，何必死？

我卻在想先生自殺前的心理掙扎----想著孩子和太太，想着五個月來的打擊和失望，想到別人對自己的看法，想到自己的無能…表面看來，為一份工作而放棄生命，的確荒謬。從另一角度看，一份工作，擁有的時候不覺得怎麼樣；一旦失去，卻可嚴重影響一個人的尊嚴，打擊他的自信心。尤其當久覓無着時，現實和心理的累積壓力，可把人推向絕望。生死不過一念之別。當一個人感覺絕望的時候，死是一種解脫。

如果說沒有甚麼比生命更重要，人便不能絕望。當人絕望時，生死是沒有甚麼分別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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